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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1.细化落实《光雾山-诺水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0-2025）》

（以下简称总体规划）保护要求，衔接《巴中市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南江县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等

规划，严格保护光雾仙山片区的风景资源，确保其真实性和完整性

不被破坏。

2.在总体规划指导下，明确规划区内重要风景资源的保护要求，

确定各项建设项目用地边界与规模、建设控制指标、景观风貌控制

要求等，科学安排建设时序，为风景区风景资源保护和利用提供科

学依据。

第二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北以四川陕西两省省界为界，南至白家沟一线，

西至万字格景区边界，东至光雾仙山片区生产服务区边界，包括光

雾山旅游镇（重点区域）、铁炉坝旅游村（重点区域）、彭家坝旅

游点、普陀村等，总面积 8681.21公顷。

第三条 规划原则

1.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原则

2.文化保护、挖掘与传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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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优先、资源适用原则

4.综合协调、特色整合原则

第四条 规划依据

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版）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8年修订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修正版）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订版）

（9）《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修订版）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修订版）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22 年修订版）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修订版）

（13）《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年修订版）

（14）《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条例》（2010年）

（15）《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修订版）

（16）《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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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四川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18年修正）

（18）《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2016年修订版）

2. 标准规范

（1）《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2018）

（2）《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标准》（GB/T 51294-2018）

（3）《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023）

（4）《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5）《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7）《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8）《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

（9）《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2016）

（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年版）

（11）《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

（12）《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GB/T 18973-2022）

（13）《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

3. 政策文件与规划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厅字〔2017〕2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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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9〕42号）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2019〕48号）

（4）《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2015 年）

（5）《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2016 年）

（6）《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年）

（7）《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做好风景名胜区整合优

化预案编制工作的函》（办函保字〔2022〕99号）

（8）《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天然林保护的

通知》（川办函〔2016〕91号）

（9）《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

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

实施方案〉的通知》（川林规发〔2020〕22号）

（10）《光雾山-诺水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0-2025）》

（2010年）

（11）《焦家河重口裂腹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规划方

案》（2011年）

（12）《四川光雾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修编）

（2018-2027 年）》（2018 年）

（13）《四川光雾山-诺水河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11-2020 年）》

（14）《巴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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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南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16）《光雾山-诺水河风景名胜区光雾仙山片区重点建设地

段详细规划》（2020 年 6月修改版）

（17）巴中市光雾山诺水河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2022 年国土

“三调”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成果

（18）其他各类专项规划及相关规划设计资料

第五条 依据解释

本规划涉及的控制指标和技术规定是依据现有的相关法律、规

范和标准，结合风景区实际情况并考虑到今后的发展需求而制定，

未涉及的指标应符合国家、四川省、巴中市的有关政策、法规、标

准等相关条款的规定。

第六条 强制性内容

文本中以“黑体字加粗下划线”条文表示强制性内容，是对本规

划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基本依据。违反强制性内容进行建设的，属

严重影响规划的行为，应依法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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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定位与目标

第七条 规划定位

燕子岩景区、万字格景区属于光雾仙山片区展示游览区，坚持风

景区内保护和利用并重，以供游客观光揽胜、休闲度假和文化体验的

风景展示和旅游为主要功能；光雾山旅游镇、铁炉坝旅游村属于生产

服务区东片区，在保护风景资源的基础上，以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为

主，包括吃、住、行、购、娱、游，以及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等社会

利用为主要功能。

第八条 游人容量

规划区年游人容量为 374万人次，日游人容量为 10260人次，日

极限游人容量为 20520人次，低于规划区游憩用地生态容量 24546人。

第九条 游人规模

规划区 2025年游人规模为 101.85万人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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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景观保护与利用规划

第十条 分级保护

规划应符合总体规划中分级保护要求，严格执行《风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标准》（GB/T 50298-2018）中的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的管控要求，区内建设应控制建设功能、建设规模、建设

强度、建筑高度和形式等，与风景环境相协调。

第十一条 文物史迹保护

规划区内南江米仓古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应严格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严格落实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加强

文物遗迹保护。

第十二条 地质遗迹保护

规划区内分布有 16处地质遗迹景观。所有地质遗迹保护区内不

得进行任何与保护功能不相符的工程建设活动；禁止开山、开荒等破

坏地貌景观和植被的活动，不得设立任何形式的工业开发区；不得进

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严禁在喀斯特洞穴周边狩猎、放牧等活

动。严格控制伐木、樵采等生产活动。峰丛、石林地质旅游应开展项

目可行性及地质遗迹景观影响性评价研究，编制地质遗迹保护计划方

案，并通过相关专家审查。凡经允许的地质遗迹科学考察、科普活动，

均需在管理人员陪同下按指定路线及范围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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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保护区内新建工程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应编制地质

遗迹保护可行性论证报告，并提交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方可开工建设。

地质遗迹保护区允许设立少量的旅游服务设施，但必须限制与地质景

观游赏无关的建筑，各项建设与设施应与景观环境协调，限制机动交

通工具进入。地质遗迹保护区所有标示牌设立应以不破坏其完整性为

原则。

第十三条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严格执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2016年修订版），

加强焦家河重口裂腹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重点保护重

口裂腹鱼、大鲵、南江角蟾、中华鳖等野生动物栖息与繁殖场所。设

置繁殖点、放流点，位于地块FJ-04。加强监控和巡查，严厉打击非法

捕捉行为。加强保护宣传。修建桥梁、防洪堤等涉渔工程应编制涉渔

工程建设影响专题论证报告。

第十四条 森林资源保护

全面推行林长制。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保护现

有森林植被，严禁乱砍滥伐。建设项目通过充分论证确需占用林地的，

应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加强保护管理机构建设。

全面保护天然林，落实《四川省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

管理要求，严格控制天然林地转为其他用途。允许在不破坏地表植被、

不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危及天然林安全前提下，开展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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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文化作品创作等公益活动，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休闲体验、

特色种植养殖等生态产业。严格执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加

强对公益林的经营管理，提高公益林的质量和生态效益。一级国家级

公益林原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打枝、采脂、割漆、剥树

皮、掘根等行为。确需清理、采伐林木的，应当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

行生态影响评价，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实施。二级国

家级公益林在不破坏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其林地资源，

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严格控

制勘查、开采矿藏和工程建设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

规划在展示游览区截贤驿—纸厂坝—梯子坎瀑布—普陀村建设

防火道路，长度8.01公里、宽5米，道路两侧可栽植木荷等防火树种；

在梯子坎瀑布—万字格—普陀村沿线建设生物防火带，长度5.5公里，

技术指标执行《四川省生物防火隔离带建设指南（试行）》相关要求。

铁炉坝村北侧设置护林房一处，位于地块TLB-18，配备防灭火、防疫

等设备设施。完善森林防火责任制，建立健全森林防火长效机制和森

林防灭火监测预警系统。加强森林防火宣传，严格野外火源管控，禁

止游客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建立健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体系。采取化学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

合的方式防治落叶松叶蜂等有害生物。采用标准地和线路踏查等方式，

定期开展虫情监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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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生态环境保护

1. 大气环境保护

规划区空气环境质量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中的一类环境空气功能区要求执行。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广泛开

展绿色低碳生活行动。大力推广使用光热、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减少

煤、木炭的使用。加强扬尘污染的防治。治理油烟污染，限制露天焚

烧，餐馆、宾馆及单位食堂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装置。风景区观光车辆

选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车，禁止尾气超标车辆驶入。

2. 水环境保护

规划区内水环境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中Ⅱ类水质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2022）中的规定。深入推进河长制。严格保护规划区内水

体溪流，不得过度人为干预和破坏其流向、形态及自然驳岸。加强水

域水体保洁和日常监管。加强风景区地下水水源保护，禁止私自开采

地下水。

3. 噪声污染防治

规划区内的声环境质量应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中的 1类标准。规划区内车辆限制或禁止鸣笛。严格控制和管理社会

生活噪声，公共场所及商业活动中限制使用大功率广播喇叭。规范施

工作业时间，减少施工噪声影响。在机动车道路两侧、旅游接待设施

周围营造乔木林，建立噪声绿色屏障，减少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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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体废弃物处理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生活垃圾采取分类收集、密封清运，日产日清。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餐厨废弃物实行统一收集、密闭运输、

集中处理、闭环监管。按标准配备废物箱、垃圾收集容器、垃圾转运

站等环卫设施。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实现源头减量、规范清运、

安全处置和有效利用的全过程管理。医疗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

单独收集、单独运输、单独处理率达 100％。

第十六条 景观环境整治与提升

1. 截贤驿、营盘驿、巴山游击队纪念馆、石板屋民居、米仓古道、

古栈道、巴人悬棺等人文景点维护与修缮应坚持真实性原则，保持其

原有的历史特征和风貌，不得随意更改或增加现代元素。

2. 在原有游览线路上增加观赏点，完善核心景观、次要景观、配

景的景观游赏组织形式，形成丰富的观赏层次感。

3. 恢复受损景观时，应尊重原有自然景观的独特性和人文景观的

文化传统，提出科学的拆除、改造或植被遮挡方案，确保恢复后的景

观与环境相协调。

4. 景观视线和视廊的规划设计应遵循美学原则，确保其不被遮挡

或破坏，保持视觉的通透性和美感。新增观赏点选址应注重景观视线

和视廊的营造，布设在道路沿线视野开阔区域。

5. 植被恢复和景观营造过程中，应优先保护原生植被，注重保护



《光雾山-诺水河风景名胜区光雾仙山片区重点区域详细规划》

12

生物多样性，以乡土树种为主，确保适地适树，避免过度使用单一树

种。

第十七条 景观利用规划

1. 观赏点建设

以观景台形式为主。在云天飞燕设置 1号观景台，万笏朝圣设置

2号观景台，红山崖设置 3号观景台、4号观景台、拱桥观景台、地

质观光观景台。在原有游线设置 5处观景台，结合燕子岭索道上站新

建栈道，规划建设枫叶观景平台、万笏朝圣峡谷观景平台、悬崖悬空

观景平台 3处。

2. 景点利用

自然景点以游赏、休闲、体验活动为主，完善观景设施；人文景

点以科普宣传、自然教育活动为主，维护现有建筑。

重点对万字格、梯子坎瀑布、燕岩石林、米仓古道及古栈道、截

贤驿、万笏朝圣、巴山游击队纪念馆及周边建筑群等主要景点进行改

造提升，完善座椅、廊架等休憩设施，护栏、防护网等安全设施以及

景观标识牌、解说标识牌等文化设施，增设环境监测及展示设备，增

加主题景观小品，提升区域景观效果和文化内涵。

3. 景群利用

规划打造万字格景群、燕子岩景群、铁炉坝景群 3个景群，组织

开展光雾山国际红叶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光雾山休闲避暑节等旅

游文化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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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景线利用

（1）石林峰丛徒步探险游

该游线以步游为主。

1）万字格景区游线：彭家坝→普陀村→万字格探险→杜鹃林→

梯子坎瀑布→纸厂坝森林探险→五连潭→截贤驿→韩溪河→米仓古

道→彭家坝。（或反向）。

该游线推荐为一日游。

2）燕子岩景区游线：彭家坝→韩溪河→米仓古道→樱桃河谷→

燕子岩→红山崖→四方寨→观峰赏石（万笏朝圣、燕岩石林等）→三

道关→彭家坝。（或反向）。

彭家坝→燕子岭索道→观峰赏石（万笏朝圣、燕岩石林等）→红

山崖→燕子岩→樱桃河谷→米仓古道→韩溪河漂流→彭家坝。

该游线推荐为一日游。

3）综合游线：彭家坝→三道关→熊背梁→南天门→万笏朝圣→

云天飞燕→红山崖→樱桃河谷→截贤驿→鱼仓子→巴人悬棺→米仓

古道→普陀村（可停留住宿）→阎王碥→螺丝谷→杜鹃林→万字格→

三跌泉→梯子坎瀑布→纸厂坝→原始森林→黑龙潭→五连潭→翠谷

叠翠→两河口→彭家坝。（或反向）

该路线推荐为二日游。

（2）溪流跌水观光休闲游

该游线为沿道路乘车游览，在每个景点作停留的方式。



《光雾山-诺水河风景名胜区光雾仙山片区重点区域详细规划》

14

游线：彭家坝→米仓古道→两河口→太极天坑→大营村

该游线推荐为半日游。

（3）梦境光雾山

该游线为夜游乘车及步行游览，统一组织，总游览时长2小时。

游线：序→巴山魅影→惜别→远行→丛林秘境→红叶牧歌→巴人

图腾→归期。

（4）文化运动体验游

该游线以步游为主。

游线：地质博物馆→巴山游击队纪念馆→铁炉坝滨河景观带→体

育公园。（或反向）

该游线推荐为半日游。

（5）全程游线：由综合游线结合溪流跌水观光休闲游、文化运

动体验游、梦境光雾山形成三日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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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第十八条 旅游服务设施布局

规划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涉及旅游镇1处：光雾山旅游镇（部分

区域）；旅游村1处：铁炉坝旅游村（部分区域）；旅游点1处：彭家

坝；服务部5个：万字格、纸厂坝、三道关、樱桃河谷、截贤驿。

第十九条 游览设施

规划建设导游点1处，位于彭家坝（PJB-16），设置救生亭、饮

食点等。沿主干旅游公路和游步道，设置标识牌。风景区标识应位置

显眼、效果醒目，景点标识应形象鲜明，与环境协调。在游步道和旅

游公路沿线每隔800米-1000米设置一处风雨亭。

规划在导游点及道路沿线设置卫生公厕。卫生公厕的选址应符合

阳光充足、通风良好、排水顺畅的要求，并充分考虑游客规模和人群

流动方向。

第二十条 餐饮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农家乐及饮食点、餐厅。新增饮食点9处，饮食店3

处，一般餐厅5处。其中，万字格景区2处、燕子岩景区5处、普陀村5

处、光雾山旅游镇2处、铁炉坝旅游村3处。

第二十一条 住宿设施

规划在普陀村利用原有民居改造升级为民宿，在光雾山旅游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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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炉坝旅游村建设旅游住宿设施，新增床位496床。其中，光雾山旅

游镇新增229床、铁炉坝旅游村新增267床。

第二十二条 购物设施

规划增设小卖部 14处，设置商店 1处，设置市摊集市 2处。其

中，光雾山旅游镇 2处、铁炉坝旅游村 4处、普陀村 4处、万字格景

区 2处、燕子岩景区 5处。

第二十三条 其他服务设施

规划在光雾山旅游镇建设山地运动中心、自然教育研学馆、森林

阅览室、林下经济体验基地、朴门永续实践园；铁炉坝旅游村建设科

普中心、森林探险基地、小轮车场地、水滑道等。在普陀村建设巴文

化展示中心、活动中心、民俗展示中心、生态文化展示中心、农特产

品展示中心。在龙王村建设文化馆。在彭家坝设置古道博览园。

规划建设医疗救护点8处，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其中，

光雾山旅游镇2处、铁炉坝旅游村3处、彭家坝旅游点1处、普陀村2处。

规划设置救生亭7处，配备必要的救生设备与应急救护药品；治

安点2处，位于风景维护区。

规划新建旅游人才实训基地1处，位于普陀村。



第五章 游览交通规划

17

第五章 游览交通规划

第二十四条 对外交通

规划实施G244改线工程。路线选址以交通主管部门确定的道路

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论证报告为准。

第二十五条 内部交通

1.主干路

保持现状，参照三级公路养护标准进行管理维护。

2.次干路

按四级公路标准改造提升“彭家坝-三道关”等道路里程13.89公里；

新建“蒋家梁-纸厂坝-截贤驿”等道路里程16.43公里，一般路宽5米-8

米。

3.游览步道

规划改造提升燕子岩、纸厂坝等区域游览步道里程7.86公里，新

建燕子岭-红山崖环线、碑沟口-两河口、光雾山旅游镇、铁炉坝旅游

村游览步道里程17.79公里，以栈道形式为主，主要游览步道路宽为1.5

米-2米。应注重沿途景观的细节设计，游览步道应路面平整，舒适度

高，其建筑风貌应与周边环境协调。

4.骑行道

规划铁炉坝旅游村沿河建设滨河骑行道4.24公里，路宽2.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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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道路控制指标

1.路基宽度

主干路：参照三级公路，路基宽度为10米；

次干路：参照四级公路，路基宽度为5-8米；

游览步道：路基宽度为1.5-2米；

骑行道：路基宽度为2.5米。

2.平曲线半径

主干路最小平曲线半径20米，局部困难路段在控制车速的条件下

可减小半径；

次干路最小平曲线半径15米，局部困难路段在控制车速的条件下

可减小半径。

3.交叉口最小切角值

主干路与次干路相交处为7米，次干路与次干路相交处为5米。

4.横断面

采用双幅路和单幅路，道路断面控制指标满足游览等功能。

第二十七条 静态交通系统规划

1.停车场

保留现有停车场的基础上，新增车位171个。按不低于停车位总

数的20%配建充换电桩或预留充换电设施接口。

2.索道站台

在燕子岩、光雾山旅游镇之间设置燕子岩客运索道长度1.7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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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燕子岩高山景区与低海拔生产服务区之间的联系，上站位于地块

YZY-01、YZY-18，下站位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拟调出区域。

风景区内新建客运索道，应在修编风景区总体规划时单独开展选

址选线专家论证，确定其合理性和科学性。

3.旅游集散地

在景点出入口和旅游车站地形较缓地带设置旅游集散地，应结合

步行路设置，宜与风景观赏点相结合，顺应地形并与周边自然生态、

景观环境相协调。

第二十八条 无障碍设计

在重要景点、游览步道，有高差的地方，应设置无障碍设施，形

式主要为方便步行或轮椅通行的坡道。

第二十九条 竖向设计

按20年一遇防洪标准对主干路竖向标高进行规划设计。主干路经

过原有山体排洪沟的路段需设置桥梁和涵洞，设置桥梁或涵洞处控制

点标高应满足国家防洪标准要求。次干路最低标高应不低于主干路的

防洪标高。

场地内机动车道最大纵坡参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坡向原则

上按照雨水排放方向进行设定。每个地块的道路节点标高设计高出该

地块设计的洪水位1米以上。交叉口、桥涵构造物按高坡点控制，路

面最小纵坡不小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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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基础工程设施规划

第三十条 给水工程

规划区总用水量为5489.35立方米/天。保留现状光雾山旅游镇供

水厂，规划新建小型供水设施3处，其中光雾山旅游镇1处、铁炉坝

旅游村1处、万字格景区1处，位于LYZ-11、TLB-11、WZG-04；改

造提升小型集中供水设施4处，位于PTC-05、PTC-63、WZG-09、

PJB-01。

规划区配水管网采用枝状布置，位于道路的给水管道管径不宜

小于100毫米，管径大于等于800毫米时，宜另增设配水管。规划建

设集中供水管线长度14.10公里。

规划区内生活、消防给水采用同一供水系统。

供水设施应采取有效防冻保暖措施，保证管网内水体不冻结。

第三十一条 排水工程

规划区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雨水就近排入附近水体，新

建雨水管网10.80公里，管径为D400。规划区内污水量为4940.42立方

米/日。规划新建小型污水处理设施4处，位于PTC-28、PTC-52、

WZG-05、PJB-04。生活污水处理应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Ⅳ类标准。处理达标后的污水，可作为环境用水，禁

止排放至地表水水体。规划新建污水管网11.80公里，管径不小于

D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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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电力工程

规划区用电负荷 8368.92千瓦。规划改造提升现有配电站 4处，

位于地块WZG-04、PJB-10、PTC-19、PTC-57。新建箱式配电站 6

处，其中光雾山旅游镇 2处、铁炉坝旅游村 3处，位于地块 LYZ-01、

LYZ-16、TLB-02、TLB-05、TLB-16、TLB-19。

第三十三条 电信工程

规划区内主线容量5313线。规划增设通信基站6处，其中光雾山

旅游镇1处、万字格景区2处、燕子岩景区2处、普陀村1处，位于地

块PTC-19、WZG-04、WZG-13、YZY-01、YZY-15、LYZ-04。新建

通信管道18.90公里，埋深在-0.7米以下，管线采用6孔PVC70管。规

划设置光节点9个，每个光节点设备容量按45线考虑。

第三十四条 燃气工程

天然气年用气量为4.88万立方米/年。规划建设中压管网18.80公

里。燃气管网的布置采用树枝式。管网采用中压一级A压力系统。

中压管网起点压力为0.4MPa。

第三十五条 环卫设施

规划区生活垃圾量0.87吨/日。在观赏点、景点、游览步道等按

照每隔100米设置垃圾箱。规划新增垃圾收集点12处，其中光雾山旅

游镇2处、铁炉坝旅游村3处、彭家坝旅游点1处、普陀村2处、万字

格景区2处、燕子岩景区2处；新增小型垃圾转运站1处，位于铁炉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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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村内。收集垃圾至桃园社区垃圾转运站，转运至南江县垃圾填

埋场统一处理。

规划新建卫生厕所13处，其中光雾山旅游镇5处、铁炉坝旅游村

6处、普陀村1处、万字格景区2处，建筑形式与环境协调。改造提升

4处，其中彭家坝旅游点1处、燕子岩景区3处。在无排水系统的地方

设置新型无水环保公厕。公厕环境不低于一类标准（CJJ14-2016）。

第三十六条 防洪规划

规划河流防洪标准采用20年一遇，内涝防治标准采用10年一遇。

商业建筑物底层不进水，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过15厘米。

最终防洪标准的确定应以经批复的编制行洪论证报告为准。按照20

年一遇标准在燕子岩景区建设防洪坝1处。

规划区内的河流为主要泄洪通道。各建筑物应避免在泄洪道内修

建，旅游服务设施应避开相应泄洪通道。加固溢洪道与防水涵，增加

沉降、位移、渗流、水位等安全监测设施。规划区淹没范围内的重要

设施应高于标准洪水水面线以上，并留有交通出口的车道。预留排水

沟，在排水沟连接的堤路处建泄洪的涵洞并设闸。规划区内的旅游设

施应建在规定的标高上，避开排水沟，以免造成人为的排洪障碍。

制定防洪应急预案，发生洪涝灾害预警时按预案开展防洪排涝应

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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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消防规划

消防用水量按同一时间内火灾次数为1次，一次灭火用水量为15

升/秒，两小时消防延时的最不利情况来校核各区域的给水系统。室

外消火栓沿各集中供水规划区道路布置，间距不大于120米，并在道

路交叉口保证有一处消火栓。利用规划区内自然水体水源补充大面

积火灾情况下的消防用水，设置消防固定取水点。建立现代化的消

防通讯指挥调度系统。区内新建建筑物应以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

筑为主，控制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严格限制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

规划区属森林火险高风险区，应加强森林防火通信系统建设，

提高处置森林火灾的能力；加强森林消防扑火队员装备配备和营房

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森林消防扑火队员专业队伍快速反应能力和

扑救能力；开展林火阻隔系统建设，规划风景区公路、林场防护路

作为森林防火应急道路。

第三十八条 抗震规划

严格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设防。规

划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地震动反应

谱特征周期为0.4秒。规划对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中的重大建设工

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确定抗震设防要求。所有建筑应按现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

准》（GB 50223-2008）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

确定抗震设防类别并符合抗震设防标准的要求，生命线工程按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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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防。

规划利用镇村绿地、广场等空地作为避震疏散场地。规划增设

固定避难场所1处，位于彭家坝旅游点；临时避难场所5处，其中光

雾山旅游镇1处，万字格景区1处，燕子岩景区2处，普陀村1处，设

置明显标志，配置水、食物、药品等生命必需品。规划穿越规划区

的过境公路作为人员疏散和物资运输的主要救援通道。

第三十九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规划区处于地质灾害低易发区域、地质灾害低危险区、地质灾害

低风险区内，已建工程范围地质灾害危险性为Ⅲ级区（危险性小）和

Ⅱ级区（危险性中等）。

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动态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做好避险转移与安置工作。加强对现有地质环境的保

护，禁止单位和个人在可能影响场地稳定性范围内进行采砂、采石工

程活动和其他挖方（切方）活动。经选址选线论证后，必须进行的工

程建设，应采取相关保护措施。

项目建设施工应编制严密的施工组织设计，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

工，确保质量，加强安全管理。对于基坑的开挖应采取合理的放坡坡

比或支护措施。工程建设中边坡支护工程应合理规划、科学设计、合

理布设排水、排污设施，完善场地疏排水系统。挖方施工应遵循自上

而下分级、分段开挖、及时支护的科学顺序，严格按设计规定实施边

坡支护结构，采取坡面防护、边坡支挡加固和防排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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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过程中应避免大规模开挖、高填方、大震动、大爆破等，

避免影响区内的地质环境条件。在进行边坡开挖时，若开挖坡面将切

穿软弱夹层时，应做好相应支护措施。岩体内有多层软弱夹层时，应

做到预支护和分层支护，锚杆（索）和抗滑桩的埋置深度应在开挖前

缘临空面最里层软弱夹层以下的岩体内。

第四十条 信息化建设

加快推动旅游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构建智慧旅游服

务体系，在客流集中区域实现WIFI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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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居民点建设规划

第四十一条 常住人口规模

规划区内均为居民控制型居民点（镇、村），且近年来人口呈现

负增长趋势，人口规模控制在 512人左右。

第四十二条 居民点调控

规划逐步调整现状存在安全隐患以及分布零散的居民点，引导散

居农户向聚集点适度集中。将改造难度较高的居民点，进行整体整合

开发，实现片区规模化改造和公共利益最优化。规划在普陀村、铁炉

坝村建设集中安置住宅。

第四十三条 产业和劳动力调控

规划区内原有居民在符合总体规划和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可进行

不扩大规模的正常的生产、生活等活动。规划区内与风景名胜无关的

经营实体应一律禁止。产业发展以符合当地资源条件为基本要求，旅

游服务劳动力优先以当地居民或周边居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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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用地协调规划

第四十四条 用地分类

采用《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2018）中风景区

用地分类类别和代号，地块性质划分到中类，并与《国土空间调查、

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3）相衔接。

第四十五条 用地布局规划

根据《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2018）的规定，

本次规划将用地分为10类，见附表2。

1.风景游赏用地

包括风景点用地、风景保护用地、野外游憩用地，面积3498.64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40.30%。

2.旅游服务设施

包括旅游点建设用地、游娱文体用地、解说设施用地，面积17.23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0.20%。

3.居民社会用地

包括镇建设用地、村庄建设用地、管理设施用地、特殊用地、其

他居民社会用地，面积9.32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0.11%。

4.交通与工程用地

包括对外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游览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供应

工程设施用地、环境工程设施用地、其他工程用地，面积62.55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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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用地面积的0.72%。

5.林地

包括有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面积4875.35公顷，占总用地

面积的56.16%。

6.园地

包括果园、其他园地，面积40.07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0.46%。

7.耕地

为旱地，面积83.18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0.96%。

8.草地

均为其他草地，面积2.05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0.02%。

9.水域

包括江、河、湖泊、水库、滩涂、湿地、其他水域用地，面积91.64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1.06%。

10.滞留用地

均为未利用地，面积1.17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0.01%。

第四十六条 用地适建性

在地块土地使用性质被确定后，以保护性利用为前提，在符合风

景区景观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特定要求的基础上，按照风景名胜区

用地、国土空间用地用海的有关规定，适度丰富地块使用功能，明确

用地设施适建性。规划区用地适建性按“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的规定

执行。



第八章 用地协调规划

29

第四十七条 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各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以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附表 3-附表 9）为

准。新建建筑应不超过 2层，对于个别特殊的旅游服务建筑（如索道

上下站区服务用房）、构筑物（如索道站台、设备支架）、单独批复

项目（如小轮车场馆），由于其功能需要、内部设施限制等原因可适

当放宽控制指标，应组织专家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除上述特殊情

况，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为：

（1）旅游服务设施用地（乙类）

容积率≤0.8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20%

建筑限高≤14m

（2）居民社会用地（丙类）

容积率≤0.8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

建筑限高≤8.25m

（3）交通与工程用地（丁类）

容积率≤0.8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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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限高≤8.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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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建筑布局规划

第四十八条 建筑布局要点

1.因地制宜，尊重场地地形及地貌环境，依山就势，避免对场地

的大开挖，建筑与景观充分融合。

2.建筑风貌应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细部表现宜采用传统民居建筑

元素或提取传统要素再创造。

3.考虑建筑物整体结构和形态，选择合理的平面布局和立面形式。

在确保建筑物功能满足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浪费和不必要的

结构复杂度。

第四十九条 建设控制引导

建筑以绿色、生态、环保为理念，尽可能保护山体自然生态环境，

使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建筑样式结合巴中民居的传统样式和风格。

新建建筑统一为传统坡屋顶形式，对现状平屋顶建筑进行平改坡或增

加披檐，以实现屋顶形式风貌的统一和延续。建筑立面运用木、石等

乡土材料，建筑色彩以白色、灰色、木色为主基调，局部点缀黄色或

红色，建筑物体量宜小不宜大，宜低不宜高，但应疏密有致、高低起

伏。

停车场、休闲广场、运动场地等硬质场地应与周边环境保持协调

一致，铺地材料应选用各类自然石材等天然材料，运动场地应采用符

合国家标准的环保材料。户外硬质场地仅在必要的部位设置装饰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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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应适应户外氛围，简洁且近自然化。

供应工程、环境工程等建筑应注重隐蔽，各类线路在游客密集

地区以地埋方式处理，避免对风景资源的干扰。公共厕所建设应从

造型、色彩、材质等方面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坐凳、垃圾箱、灯具、

电信设施等，应经过整体的统一设计，在风景区内保持统一标准，

材料应具备自然和坚固等特性，避免饱和度高的色彩，在位置上具

有良好的可达性和易识别性。

第五十条 重要节点建设引导

1.普陀村

建筑形式和建筑风貌多元共生于山野之间，多元融入；功能以住

宿为主，餐饮和交流空间做足特色；屋顶以灰色为主，墙身立面以石

材搭配白色涂料为主，充分融入自然山体。

2.彭家坝

建筑风貌在整体协调的前提下，屋顶的色彩、形式、材料应形成

变化和多样的组合形式，宜采用坡屋顶的形式，通过双坡屋顶、单坡

屋顶或局部坡顶的组合使用，形成变化多样、层次丰富的屋顶风貌，

注重屋顶檐口、屋脊的处理。在整体风貌统一的前提下，门窗应表现

出多样性，主要立面窗户用花格窗样式，不宜使用大片相同形式、色

彩的门窗构件，墙身立面以石材搭配白色、黄色涂料为主。

3.光雾山旅游镇

规划区内光雾山旅游镇建筑高度不超过 2层，建筑风貌与周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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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相协调。

4.铁炉坝旅游村

规划区内铁炉坝旅游村建筑高度不超过 2层，建筑风貌与周边山

林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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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规划报批

本规划按法定程序上报批准后生效，由光雾山-诺水河风景名胜区

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组织实施。

第五十二条 规划成果组成及法律效力

规划成果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规划说明书和矢量数据文件四

部分组成。其中，规划文本和图则属于法定规划成果，应同时使用，

不可分割，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规划说明书是对规划文本的解释和说

明。

第五十三条 规划修改程序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实施。经批准的详细规划，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确需对详细规划中的风景区范围、性质、保护目

标、生态资源保护措施、重大建设项目布局、利用强度以及风景区功

能结构、空间布局、游客容量进行修改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对其他内容进行修改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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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规划范围拐点坐标表

点编号 纬度 经度

1 32°44′25.88″ 106°43′37.06″
2 32°44′13.02″ 106°45′08.86″
3 32°44′04.35″ 106°46′46.48″
4 32°43′03.73″ 106°46′39.32″
5 32°41′56.24″ 106°46′54.12″
6 32°42′55.13″ 106°47′18.95″
7 32°42′45.88″ 106°48′37.29″
8 32°42′34.73″ 106°49′25.28″
9 32°43′11.20″ 106°50′22.13″
10 32°43′38.09″ 106°52′01.14″
11 32°43′08.16″ 106°52′38.58″
12 32°42′10.54″ 106°51′57.37″
13 32°42′04.12″ 106°51′20.35″
14 32°40′46.57″ 106°50′43.87″
15 32°40′05.62″ 106°48′46.99″
16 32°39′23.95″ 106°50′02.07″
17 32°38′55.16″ 106°50′21.14″
18 32°38′04.00″ 106°49′13.18″
19 32°37′42.30″ 106°49′22.12″
20 32°37′24.91″ 106°48′46.88″
21 32°37′55.20″ 106°48′31.26″
22 32°38′48.22″ 106°48′45.45″
23 32°39′41.73″ 106°48′24.15″
24 32°40′18.43″ 106°48′25.78″
25 32°40′57.22″ 106°49′24.00″
26 32°41′12.22″ 106°49′16.27″
27 32°40′18.35″ 106°47′58.22″
28 32°39′52.08″ 106°47′51.27″
29 32°40′00.56″ 106°47′15.52″
30 32°40′36.57″ 106°46′47.70″
31 32°41′25.65″ 106°42′42.35″
32 32°42′52.08″ 106°41′28.19″
33 32°43′35.33″ 106°42′21.59″
34 32°42′46.99″ 106°51′04.51″
35 32°43′04.18″ 106°51′11.98″
36 32°43′11.97″ 106°51′28.87″
37 32°43′01.28″ 106°51′52.59″
38 32°42′50.66″ 106°51′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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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编号 纬度 经度

39 32°41′56.82″ 106°49′26.79″
40 32°41′28.04″ 106°48′30.60″
41 32°40′49.66″ 106°48′02.50″
42 32°40′23.28″ 106°47′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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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规划区用地布局规划表

单位:公顷

类别代号 用地名称
规划

面积 比例

甲 风景游赏用地 3499.86 40.32%

其中

甲1 风景点用地 210.65 2.43%

甲2 风景保护用地 2691.63 31.01%

甲4 野外游憩用地 597.58 6.88%

乙 旅游服务设施用地 16.83 0.19%

其中

乙1 旅游点建设用地 8.92 0.10%

乙2 游娱文体用地 2.23 0.03%

乙4 解说设施用地 5.68 0.07%

丙 居民社会用地 9.32 0.11%

其中

丙2 镇建设用地 0.07 ＜0.01%

丙3 村庄建设用地 8.14 0.09%

丙4 管理设施用地 0.65 0.01%

丙6 特殊用地 0.24 ＜0.01%

丙7 其他居民社会用地 0.22 ＜0.01%

丁 交通与工程用地 61.37 0.71%

其中

丁1 对外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20.91 0.24%

丁2 游览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39.16 0.45%

丁3 供应工程设施用地 0.88 0.01%

丁4 环境工程设施用地 0.41 ＜0.01%

丁5 其他工程用地 0.01 ＜0.01%

戊 林地 4875.50 56.16%

其中

戊1 有林地 4813.52 55.45%

戊2 灌木林地 61.93 0.71%

戊3 其他林地 0.05 ＜0.01%

己 园地 40.28 0.46%

其中
己1 果园 38.17 0.44%

己3 其他园地 2.11 0.02%

庚 耕地 83.18 0.96%

其中 庚3 旱地 83.18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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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代号 用地名称
规划

面积 比例

辛 草地 2.05 0.02%

其中 辛3 其他草地 2.05 0.02%

壬 水域 91.65 1.06%

其中

壬1 江、河 91.08 1.05%

壬2 湖泊、水库 0.22 ＜0.01%

壬4 滩涂、湿地 0.21 ＜0.01%

壬5 其他水域用地 0.14 ＜0.01%

癸 滞留用地 1.17 0.01%

其中 癸4 未利用地 1.17 0.01%

合计 8681.2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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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彭家坝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

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游览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说明

土地

使用

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

面积（平方

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求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项目

规模（平

方米）大类 中类

PJB-01 丁3
供应工程

设施用地
767 537 0.7 35 35 6 -

供水设施、供水管线、

排污水管线、垃圾箱、

电力管线

150 给水设施

1、建筑以

低层为

主，以建

设休闲娱

乐的风景

区为目

标，与现

状村庄结

合打造，

建筑形式

体现川北

民居建筑

风貌，采

用白墙、

灰瓦的民

居建筑色

彩；建材

采用健康

环保的涂

料和砖

石，合适

区域体现

穿斗式木

构架、竹

编夹泥

墙、挑檐

等构造形

式；配套

建筑体量

不宜过

大。

2、不得随

意改变山

体和水体

位于展示

游览区。

规划除了

安排与风

景区性质

与容量相

一致的建

设项目

外，不得

安排其它

建设项

目。按照

规划严格

控制建筑

高度、建

筑密度，

建筑风格

应与风景

区环境相

协调。项

目建设前

必须严格

进行地灾

分析、地

质详勘和

环境影响

评估，对

本次详细

规划进行

校核后，

才能依程

序报批建

设。

PJB-02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482 338 0.7 35 35 8.25 24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90 农家乐

PJB-03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746 522 0.7 35 35 8.25 风雨亭 37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40 农家乐

PJB-04 丁4
环境工程设

施用地
371 259 0.7 35 35 6

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垃

圾收集点、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70 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PJB-05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297 908 0.7 35 35 8.25 风雨亭 64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50 农家乐

PJB-06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2589 1812 0.7 35 35 8.25 风雨亭 129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510 农家乐

PJB-07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519 363 0.7 35 35 8.25 25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100 农家乐

PJB-08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14 80 0.7 35 35 8.25 5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0 农家乐

PJB-09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974 1185 0.6 30 40 8.25 98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390 农家乐

PJB-10 丁3
供应工程

设施用地
219 153 0.7 35 35 6 -

配电房、电力管线、通

信基站、电信管线、垃

圾箱、排污水管线、供

水管线

40 配电房

PJB-11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135 794 0.7 35 35 8.25 56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20 农家乐

PJB-12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384 969 0.7 35 35 8.25 690

通信基站、公共厕所、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固定避难场

所

270 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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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

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游览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说明

土地

使用

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

面积（平方

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求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项目

规模（平

方米）大类 中类

的形状，

维护山

体、河流

的自然景

观风貌。

3、每个地

块建设时

退让道路

边界2米。

PJB-13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2926 1756 0.6 30 40 8.25 146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580 农家乐

PJB-14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4212 2527 0.6 30 40 8.25 210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840 农家乐

PJB-15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441 1009 0.7 35 35 8.25 275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1100 农家乐

PJB-16 丙4
管理设施

用地
272 218 0.8 40 35 8.25

彭家坝导游点、

医疗设施、风雨

亭

10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50 导游点

PJB-17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745 521 0.7 35 35 8.25 37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140 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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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普陀村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游览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备注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大类 中类

PTC-01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2153 1508 0.7 35 35 8.25

普陀美丽乡村

旅游人才实训

基地

107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430

普陀美丽乡村旅游

人才实训基地

1、建筑以

低层为主，

以建设休

闲娱乐的

风景区为

目标，与现

状村庄结

合打造，建

筑形式体

现川北民

居建筑风

貌，采用白

墙、灰瓦的

民居建筑

色彩；建材

采用健康

环保的涂

料和砖石，

合适区域

体现穿斗

式木构架、

竹编夹泥

墙、挑檐等

构造形式；

配套建筑

体量不宜

过大。

2、不得随

意改变山

体和水体

的形状，维

护山体、河

流的自然

景观风貌。

3、每个地

块建设时

位于展

示游览

区，属于

风景名

胜区的

三级保

护区。规

划除了

安排与

风景区

性质与

容量相

一致的

建设项

目外，不

得安排

其它建

设项目。

按照规

划严格

控制建

筑高度、

建筑密

度，建筑

风格应

与风景

区环境

相协调。

项目建

设前必

须严格

进行地

灾分析、

地质详

勘和环

境影响

PTC-02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1932 1352 0.7 35 35 8.25

普陀美丽乡村

旅游人才实训

基地

96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380
普陀美丽乡村旅游

人才实训基地

PTC-03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1516 1061 0.7 35 35 8.25 小卖部 76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300 综合商店

PTC-04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2730 1911 0.7 35 35 8.25 餐饮设施 136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540 餐厅

PTC-05 丁3
供应工程

设施用地
368 257 0.7 35 35 6

供水设施、供水管线、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70 给水设施

PTC-06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597 1118 0.7 35 35 8.25 79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310

PTC-07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172 821 0.7 35 35 8.25 58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30

PTC-08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812 569 0.7 35 35 8.25 40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60

PTC-09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800 560 0.7 35 35 8.25 40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60

PTC-10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2436 1705 0.7 35 35 8.25 医疗设施 119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480 医疗救护点

PTC-11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50 35 0.7 35 35 8.25 餐饮设施 2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0 饮食点

PTC-12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86 130 0.7 35 35 8.25 小卖部 9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30 综合商店

PTC-13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234 164 0.7 35 35 8.25 11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40

PTC-14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275 892 0.7 35 35 8.25 62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50

PTC-15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2950 1770 0.6 30 40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590 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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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游览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备注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大类 中类

退让道路

边界2米。

评估，对

本次规

划进行

校核后，

才能依

程序报

批建设。

PTC-16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3758 2254 0.6 30 40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750 民居

PTC-17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242 869 0.7 35 35 8.25 建筑

民居

宗祠

石板屋

民居

建筑与

环境和

谐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40 民居

PTC-18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5534 3873 0.7 35 35 8.25

普陀美丽乡村

公共活动中心
271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100

普陀美丽乡村公共

活动中心

PTC-19 丁3
供应工程

设施用地
321 225 0.7 35 35 6

配电房、电力管线、通

信基站、电信管线、垃

圾箱、排污水管线、供

水管线

60 配电房

PTC-20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390 273 0.7 35 35 8.25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70 民居

PTC-21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450 315 0.7 35 35 8.25 购物设施 22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90 小卖部

PTC-22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4084 2859 0.7 35 35 8.25 餐饮设施 204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810 饮食店

PTC-23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1078 755 0.7 35 35 8.25 餐饮设施 53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10 一般餐厅

PTC-24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2090 1463 0.7 35 35 8.25

风雨亭、医疗

设施
1040

公共厕所、垃圾箱、排

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410 服务用房

PTC-25 丙4
管理设施

用地
439 351 0.8 40 35 8.25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90

PTC-26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1760 1231 0.7 35 35 8.25

生态文化展示

中心
86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350 生态文化展示中心

PTC-27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2234 1564 0.7 35 35 8.25

生态文化展示

中心
111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440 生态文化展示中心

PTC-28 丁4
环境工程

设施用地
201 141 0.7 35 35 6

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垃

圾收集点、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40 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PTC-29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3626 2538 0.7 35 35 8.25

巴文化展示中

心
177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720 巴文化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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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游览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备注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大类 中类

PTC-30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641 384 0.6 30 40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20 民居

PTC-31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3528 2470 0.7 35 35 8.25 176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700

PTC-32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335 934 0.7 35 35 8.25 建筑

民居

宗祠

石板屋

民居

建筑与

环境和

谐

市摊集市 65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260 集市

PTC-33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52 36 0.7 35 35 8.25 餐饮设施 2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0 饮食点

PTC-34 丙7
其他居民

社会用地
117 94 0.8 40 35 8.25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20

PTC-35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228 859 0.7 35 35 8.25 61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40

PTC-36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2096 1467 0.7 35 35 8.25 105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420

PTC-37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2347 1642 0.7 35 35 8.25 115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460

PTC-38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764 535 0.7 35 35 8.25 38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150

PTC-39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395 276 0.7 35 35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70 民居

PTC-40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426 298 0.7 35 35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80 民居

PTC-41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084 758 0.7 35 35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10 民居

PTC-42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1571 1099 0.7 35 35 8.25 民俗展示中心 76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310 民俗展示中心

PTC-43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849 594 0.7 35 35 8.25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160 民居

PTC-44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740 518 0.7 35 35 8.25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140 民居

PTC-45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385 269 0.7 35 35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70 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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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游览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备注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大类 中类

PTC-46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700 490 0.7 35 35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40 民居

PTC-47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000 699 0.7 35 35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90 民居

PTC-48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373 261 0.7 35 35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70 民居

PTC-49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79 56 0.7 35 35 8.25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10 民居

PTC-50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55 108 0.7 35 35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30 民居

PTC-51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832 499 0.6 30 40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60 民居

PTC-52 丁4
环境工程

设施用地
677 474 0.7 35 35 6

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垃

圾收集点、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130 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PTC-53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2511 1506 0.6 30 40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500 民居

PTC-54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2929 1757 0.6 30 40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580 民居

PTC-55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467 880 0.6 30 40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90 民居

PTC-56 丙4
管理设施

用地
397 318 0.8 40 35 8.25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70 民居

PTC-57 丁3
供应工程

设施用地
216 151 0.7 35 35 6

配电房、电力管线、通

信基站、电信管线、垃

圾箱、排污水管线、供

水管线

40 配电房

PTC-58 丙7
其他居民

社会用地
640 512 0.8 40 35 8.25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临时避难场

所

120

PTC-59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522 313 0.6 30 40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00 民居

PTC-60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469 329 0.7 35 35 8.25 23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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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游览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备注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大类 中类

电信管线

PTC-61 丙3
村庄建设

用地
1805 1083 0.6 30 40 8.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360 民居

PTC-62 乙2
游娱文体

用地
1146 802 0.7 35 40 12

龙王村文化

馆、风雨亭
57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230 龙王村文化馆

PTC-63 丁3
供应工程

设施用地
269 188 0.7 35 35 6

供水设施、供水管线、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50 给水设施

PTC-64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1090 762 0.7 35 35 8.25 民俗展示中心 53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10 民俗展示中心

PTC-65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703 491 0.7 35 35 8.25 民俗展示中心 34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40 民俗展示中心

PTC-66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180 126 0.7 35 35 8.25 民俗展示中心 8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35 民俗展示中心

PTC-67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734 514 0.7 35 35 8.25

农特产品展示

中心
35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40 农特产品展示中心

PTC-68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1625 1137 0.7 35 35 8.25

农特产品展示

中心
79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320 农特产品展示中心

PTC-69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1986 1390 0.7 35 35 8.25

农特产品展示

中心
97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390 农特产品展示中心

PTC-70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276 193 0.7 35 35 8.25

农特产品展示

中心
13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55 农特产品展示中心

PTC-71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1816 1271 0.7 35 35 8.25

普陀美丽乡村

公共活动中心
91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360

普陀美丽乡村公共

活动中心

PTC-72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3449 2414 0.7 35 35 8.25

普陀美丽乡村

公共活动中心
17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690

普陀美丽乡村公共

活动中心

PTC-73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1512 1058 0.7 35 35 8.25

普陀美丽乡村

公共活动中心
755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300
普陀美丽乡村公共

活动中心

PTC-74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746 523 0.7 35 35 8.25

普陀美丽乡村

旅游人才实训

基地

370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49

普陀美丽乡村旅游

人才实训基地

PTC-75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655 459 0.7 35 35 8.25

普陀美丽乡村

旅游人才实训

基地

325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131

普陀美丽乡村旅游

人才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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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游览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备注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大类 中类

PTC-76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1293 905 0.7 35 35 8.25

普陀美丽乡村

旅游人才实训

基地

645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259
普陀美丽乡村旅游

人才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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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万字格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游览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备注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

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建筑限高

上限（米）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求 项目

规模

（平方

米）

项目
规模（平方

米）大类 中类

WZG-01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2039 1427 0.7 35 35 8.25

纸厂坝森林体验中

心
1010

垃圾箱、公共厕所、排

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400
纸厂坝森

林体验中

心

1、建筑以

低层为主，

以建设休

闲娱乐的

风景区为

目标，与现

状村庄结

合打造，建

筑形式体

现川北民

居建筑风

貌，采用白

墙、灰瓦的

民居建筑

色彩；建材

采用健康

环保的涂

料和砖石，

合适区域

体现穿斗

式木构架、

竹编夹泥

墙、挑檐等

构造形式；

配套建筑

体量不宜

过大。

2、不得随

意改变山

体和水体

的形状，维

护山体、河

流的自然

景观风貌。

位于展示

游览区，属

于风景名

胜区的二

级保护区。

规划除了

安排与风

景区性质

与容量相

一致的建

设项目外，

不得安排

其它建设

项目。按照

规划严格

控制建筑

高度、建筑

密度，建筑

风格应与

风景区环

境相协调。

项目建设

前必须严

格进行地

灾分析、地

质详勘和

环境影响

评估，对本

次规划进

行校核后，

才能依程

序报批建

设。

WZG-02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251 176 0.7 35 35 8.25

风雨亭、救生亭、

小卖部、饮食点
120

垃圾箱、公共厕所、排

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50 服务用房

WZG-03 丙4
管理设施

用地
2056 1645 0.8 40 35 8.25 - -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临时避难场

所

410

WZG-04 丁3
供应工程

设施用地
1105 774 0.7 35 35 6 - -

供水设施、供水管线、

配电房、电力管线、通

信基站、电信管线、垃

圾箱、排污水管线

220

WZG-05 丁4
环境工程

设施用地
1267 887 0.7 35 35 6 - -

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垃

圾收集点、公共厕所、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50

WZG-06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1093 765 0.7 35 35 8.25 建筑

民居

宗祠

石板屋民

居

建筑与环境

和谐
54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210 民居

WZG-07 丙4
管理设施

用地
57 46 0.8 40 35 8.25 - -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10

WZG-08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669 468 0.7 35 35 8.25 建筑

民居

宗祠

石板屋民

居

建筑与环境

和谐
33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130 民居

WZG-09 丁3
供应工程

设施用地
1193 835 0.7 35 35 6 - -

供水设施、垃圾箱、排

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电信管线

230

WZG-10 丙4
管理设施

用地
1482 1186 0.8 40 35 8.25 - -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290

WZG-11 乙1 旅游点建 257 180 0.7 35 35 8.25 建筑 民居 石板屋民 建筑与环境 13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50 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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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游览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备注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

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建筑限高

上限（米）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求 项目

规模

（平方

米）

项目
规模（平方

米）大类 中类

3、每个地

块建设时

退让道路

边界2米。

设用地 宗祠 居 和谐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WZG-12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691 484 0.7 35 35 8.25 建筑

民居

宗祠

石板屋民

居

建筑与环境

和谐
340

垃圾箱、排污水管线、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130 民居

WZG-13 甲2
风景保护

用地
586 - - - - - -

救生亭、小卖部、

饮食点
-

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

通信基站
- 服务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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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燕子岩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游览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备注

土地

使用

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

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高

上限（米）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求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项目 规模（平方米）

大类 中类

YZY-01 丁2
游览道路

与交通设

施用地

5875 4700 0.8 40 35 8.25
燕子岭索道上

站
1000

通信基站、垃圾箱、供水

管线、电力管线
1170 索道上站

1、建筑以

低层为

主，建筑

形式体现

川北民居

建筑风

貌。

2、不得随

意改变山

体和水体

的形状。

3、每个地

块建设时

退让道路

边界2米。

位于

展示

游览

区，属

于风

景名

胜区

的二

级保

护区。

规划

除了

安排

与风

景区

性质

与容

量相

一致

的建

设项

目外，

不得

安排

其它

建设

项目。

YZY-02 甲1
风景点用

地
443 310 0.7 35 35 8.25 枫叶观景台 220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80 观景台

YZY-03 甲1
风景点用

地
312 218 0.7 35 35 8.25

万笏朝圣峡谷

观景台
150

垃圾箱、供水管线、电力

管线
60 观景台

YZY-04 甲1
风景点用

地
206 144 0.7 35 35 8.25

悬崖悬空观景

台
100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40 观景台

YZY-05 甲1
风景点用

地
85 59 0.7 35 35 8.25

2号观景台_万
笏朝圣

40
垃圾箱、供水管线、电力

管线
10 观景台

YZY-06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595 417 0.7 35 35 8.25

救生亭、小卖

部、饮食点
290

公共厕所、垃圾箱、排污

水管线、供水管线、电力

管线、电信管线

110 服务用房

YZY-07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36 25 0.7 35 35 8.25

1号观景台_云
天飞燕

10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7 观景台

YZY-08 甲1
风景点用

地
16 11 0.7 35 35 8.25 观景台 8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3 观景台

YZY-09 甲1
风景点用

地
61 43 0.7 35 35 8.25 观景台 30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10 观景台

YZY-10 甲1
风景点用

地
13 9 0.7 35 35 8.25 观景台 7

垃圾箱、供水管线、电力

管线
2 观景台

YZY-11 甲1
风景点用

地
127 89 0.7 35 35 8.25 观景台 60

垃圾箱、供水管线、电力

管线
20 观景台

YZY-12 甲1
风景点用

地
71 50 0.7 35 35 8.25 观景台 30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10 观景台

YZY-13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734 514 0.7 35 35 8.25

救生亭、小卖

部、饮食点、风

雨亭

360
垃圾箱、公共厕所、排污

水管线、供水管线、电力

管线、电信管线

140 服务用房

YZY-14 甲1
风景点用

地
611 428 0.7 35 35 8.25 4号观景台 300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120 观景台

YZY-15 甲1
风景点用

地
824 576 0.7 35 35 8.25 3号观景台 400

通信基站、垃圾箱、供水

管线、电力管线
165 观景台

YZY-16 丁4 环境工程 432 303 0.7 35 35 6 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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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游览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备注

土地

使用

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

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高

上限（米）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求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项目 规模（平方米）

大类 中类

设施用地 排污水管线、供水管线、

电力管线、通信基站、电

信管线、临时避难场所

YZY-17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523 366 0.7 35 35 8.25

救生亭、小卖

部、饮食点、风

雨亭

260
垃圾箱、公共厕所、排污

水管线、供水管线、电力

管线、电信管线

100 服务用房

YZY-18 丁2
游览道路

与交通设

施用地

912 730 0.8 40 35 8.25
、风雨亭、救生

亭、小卖部、饮

食点

450
公共厕所、垃圾箱、供水

管线、电力管线
180

YZY-19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1254 878 0.7 35 35 8.25

风雨亭、救生

亭、小卖部、饮

食点

620
公共厕所、垃圾箱、供水

管线、电力管线
250 服务用房

YZY-20 丁2
游览道路

与交通设

施用地

2766 2213 0.8 40 35 8.25 1380
通信基站、公共厕所、垃

圾箱、供水管线、电力管

线

550

YZY-21 丁3
供应工程

设施用地
965 676 0.7 35 35 6

碑沟口大坝、垃圾箱、排

污水管线、供水管线、电

力管线、电信管线

190

YZY-22 丁2
游览道路

与交通设

施用地

300 240 0.8 40 35 8.25 建筑
风景

建筑
截贤驿

建筑与环

境和谐

垃圾收集点、公共厕所、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临

时避难场所

60 截贤驿

YZY-23 甲1
风景点用

地
29 20 0.7 35 35 8.25 拱桥观景台 10

垃圾箱、供水管线、电力

管线
5 观景台

YZY-24 甲1
风景点用

地
127 88 0.7 35 35 8.25 拱桥观景台 60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25 观景台

YZY-25 甲1
风景点用

地
434 304 0.7 35 35 8.25

地质观光观景

台
210

垃圾箱、供水管线、电力

管线
85 观景台

YZY-26 甲1
风景点用

地
77 54 0.7 35 35 8.25

地质观光观景

台
30 供水管线、电力管线 15 观景台

YZY-27 甲1
风景点用

地
47 33 0.7 35 35 8.25

地质观光观景

台
20

垃圾箱、供水管线、电力

管线
9 观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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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光雾山旅游镇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

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旅游服务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说明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

积（平方米）

建筑面

积（平方

米）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大类 中类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LYZ-01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21529 12917 0.6 30 35 8.25 - - - -

住宿设施（高

级旅馆-森林

酒店，150床）、

餐饮设施、医

疗设施

12915

配电站、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燃气管

线、给水管线、雨

水管线

-
高级旅馆

（150床）

1、建筑层

数不超过

两层，采用

仿古坡屋

顶建筑，建

筑体量宜

小不宜大，

外立面材

质以木、石

材、青砖为

主，坡屋顶

铺瓦，建筑

造型应古

朴自然，色

彩以深灰、

浅灰、木色

等为主。建

筑风貌与

周边山林

相协调。

2、不得随

意改变山

体和水体

的形状。

1、除了与

风景区性

质与容量

相一致的

建设项目

外，不得

安排其他

建设项

目。建设

避让古树

名木。

2、项目建

设前必须

严格进行

地灾分

析、地质

详勘和环

境影响评

估，对本

次规划进

行校核

后，才能

依程序报

批建设。

LYZ-02 甲1
风景点用

地
15884 - - - - -

人文

景源

游憩

景地

森林

五感

探索

区

生态保

护优先
休憩庇护设施

采用非永

久性建筑

作为服务

用房

公共厕所、电力管

线、电信管线、给

水管线、雨水管线

- 风雨亭

LYZ-03 甲1
风景点用

地
15374 - - - - -

人文

景源

游憩

景地

负离

子呼

吸区

生态保

护优先
休憩庇护设施

采用非永

久性建筑

作为服务

用房

公共厕所、电力管

线、电信管线、给

水管线、雨水管线

- 风雨亭

LYZ-04 丁3
供应工程

设施用地
348 244 0.7 35 30 6.00 - - - - - - 通讯基站 通讯基站

LYZ-05 甲1
风景点用

地
14061 - - - - -

人文

景源

游憩

景地

无动

力山

野运

动区

生态保

护优先
休憩庇护设施

采用非永

久性建筑

作为服务

用房

公共厕所、垃圾箱、

电力管线、电信管

线、给水管线、雨

水管线

- 风雨亭

LYZ-06 甲1
风景点用

地
10479 - - - - -

人文

景源

游憩

景地

森林

趣园

生态保

护优先
休憩庇护设施

采用非永

久性建筑

作为服务

用房

电力管线、电信管

线、给水管线、雨

水管线

- 风雨亭

LYZ-07 丁4
环境工程

设施用地
433 303 0.7 35 30 6.00 - - - - - - 垃圾收集点

垃圾收集

点

LYZ-08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6385 3831 0.6 30 35 8.25 - - - -

餐饮设施、购

物设施
3448

电力管线、电信管

线、燃气管线、给

水管线、雨水管线

-
餐厅、商

店

LYZ-09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4693 2816 0.6 30 35 8.25 - - - -

文化设施（森

林文化中心）
2534

垃圾箱、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燃气管

线、给水管线、雨

水管线

-
森林文化

中心

LYZ-10 丁2 游览道路 870 87 0.1 5 20 6.00 - - - - - 采用非永 停车场、电力管线、 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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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

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旅游服务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说明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

积（平方米）

建筑面

积（平方

米）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大类 中类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与交通设

施用地

久性建筑

作为服务

用房

电信管线、燃气管

线、给水管线、雨

水管线

（35个车

位）

LYZ-11 丁3
供应工程

设施用地
681 477 0.7 35 30 6.00 - - - - - - 供水设施 476 供水设施

LYZ-12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1548 929 0.6 30 35 8.25 - - - -

文化设施（自

然教育研学

馆）

836
电力管线、电信管

线、燃气管线、给

水管线、雨水管线

-
自然教育

研学馆

LYZ-13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3581 2148 0.6 30 35 8.25 - - - -

餐饮设施、购

物设施（市摊

集市）

1934

垃圾箱、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燃气管

线、给水管线、雨

水管线

-
餐厅、市

摊集市

LYZ-14 乙2
游娱文体

用地
1648 989 0.6 30 35 8.25 - - - -

娱乐设施（山

地运动中心）
890 垃圾箱 -

山地运动

中心

LYZ-15 丁4
环境工程

设施用地
182 127 0.7 35 30 6.00 - - - - - - 垃圾收集点

垃圾收集

点

LYZ-16 乙1
旅游点建

设用地
11322 6793 0.6 30 35 8.25 - - - -

住宿设施（高

级旅馆-森林

酒店，79床）、

医疗设施

6790

配电站、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燃气管

线、给水管线、雨

水管线

-
高级旅馆

（79床）

LYZ-17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4522 2713 0.6 30 35 8.25 - - - -

文化设施（森

林阅览室）
2442

电力管线、电信管

线、给水管线、雨

水管线

-
森林阅览

室

LYZ-18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6193 2477 0.4 20 35 8.25 - - - -

休憩庇护设

施、文化设施
2230

电力管线、电信管

线、给水管线、雨

水管线

-
林下经济

示范基地

LYZ-19 甲1
风景点用

地
14859 - - - - -

人文

景源

游憩

景地

彩叶

林基

地

生态保

护优先
休憩庇护设施

采用非永

久性建筑

作为服务

用房

公共厕所、垃圾箱 - 风雨亭

LYZ-20 乙4
解说设施

用地
1983 1190 0.6 30 35 8.25 - - - -

文化设施（朴

门永续实践

园）

1070
垃圾箱、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给水管

线

-
朴门永续

实践园

LYZ-21 甲1
风景点用

地
24519 - - - - -

人文

景源

游憩

景地

森林

浴场

生态保

护优先
休憩庇护设施

采用非永

久性建筑

作为服务

公共厕所、临时避

难场所、垃圾箱、

电力管线、电信管

- 风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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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

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旅游服务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说明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

性质名称

规划用地面

积（平方米）

建筑面

积（平方

米）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大类 中类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用房 线、燃气管线、给

水管线、雨水管线

LYZ-22 丁2
游览道路

与交通设

施用地

559 56 0.1 5 20 6.00 - - - - -

采用非永

久性建筑

作为服务

用房

停车场、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雨水管

线、燃气管线

停车场

（24个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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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铁炉坝旅游村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

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旅游服务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

貌指引
说明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性质

名称

规划用

地面积

（平方

米）

建筑面

积（平方

米）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大类 中类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TLB-01 丙3 村庄建设用地 4966 3973 0.8 40 30 8.25 - - - - - -
垃圾箱、电信管线、

污水管线、燃气管线
- 居民点

1、建筑

层数不

超过两

层，建筑

形式体

现川北

民居建

筑风貌，

商业建

筑选用

仿古风

貌。

2、不得

随意改

变山体

和水体

的形状。

1、除了

与风景

区性质

与容量

相一致

的建设

项目

外，不

得安排

其他建

设项

目。建

设避让

古树名

木。

2、项目

建设前

必须严

格进行

地灾分

析、地

质详勘

和环境

影响评

估，对

本次规

划进行

校核

后，才

能依程

序报批

建设。

TLB-02 丙3 村庄建设用地 5509 4407 0.8 40 30 8.25 - - - - - -
配电站、垃圾箱、电

信管线、污水管线、

燃气管线

- 居民点

TLB-03 丁2
游览道路与交

通设施用地
806 81 0.1 5 20 6.00 - - - - - -

停车场、电力管线、

给水管线、雨水管线
-

停车场（30
个停车位）

TLB-04 乙1
旅游点建设用

地
1658 1326 0.8 40 35 10.00 - - - -

住宿设施（中

级旅馆，20床）
1320

垃圾箱、电信管线、

污水管线、燃气管线
-

中级旅馆

（20床）

TLB-05 乙1
旅游点建设用

地
3907 3125 0.8 40 35 10.00 - - - -

住宿设施（高

级旅馆，72床）
3120

配电站、垃圾收集点、

停车场、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

-
高级旅馆

（72床）

TLB-06 乙4 解说设施用地 738 516 0.7 35 30 8.25 - - - -
休憩庇护设

施、科普中心、

购物设施

470 垃圾箱、公共厕所 - 科普中心

TLB-07 甲1 风景点用地 4798 - - - - -
人文

景源

游憩

景地

萤火虫

森林探

险

生态保

护优先
休憩庇护设施

非永久建筑

（集装箱成

品），一层

公共厕所、电力管线、

给水管线、雨水管线
-

景点（萤火

虫森林探

险）

TLB-08 乙1
旅游点建设用

地
3208 2566 0.8 40 35 10.00 - - - -

住宿设施（高

级旅馆，44床）
2560

停车场、垃圾箱、电

力管线、给水管线、

雨水管线

-

高级旅馆

（44床）、

停车场（31
个停车位）

TLB-09 乙2 游娱文体用地 9184 918 0.1 5 35 8.25 - - - -

休憩庇护设

施、餐饮设施、

购物设施、医

疗设施、娱乐

设施（森林探

险基地）

宜采用非永

久建筑；无

动力娱乐设

施

垃圾箱、公共厕所、

电力管线、给水管线、

雨水管线

-
服务用房、

森林探险

基地

TLB-10 乙1
旅游点建设用

地
2949 2359 0.8 40 35 10.00 - - - -

住宿设施（高

级旅馆，32床）
2350

停车场、垃圾箱、电

信管线、污水管线、

燃气管线

-

高级旅馆

（32床）、

停车场（22
个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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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

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旅游服务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

貌指引
说明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性质

名称

规划用

地面积

（平方

米）

建筑面

积（平方

米）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大类 中类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TLB-11 丁3
供应工程设施

用地
956 669 0.7 35 30 6.00 - - - - - -

供水处理设施、电信

管线、污水管线、燃

气管线

669
供水处理

设施

TLB-12 乙1
旅游点建设用

地
6447 5158 0.8 40 35 8.25 - - - -

住宿设施（中

级旅馆-木屋，

54床）、餐饮

设施、购物设

施

5150
停车场、垃圾收集点、

公共厕所、电信管线、

污水管线、燃气管线

-

中级旅馆

（54床）、

停车场（15
个停车位）

TLB-13 丁4
环境工程设施

用地
382 267 0.7 35 30 6.00 - - - - - - 小型垃圾转运站 235

小型垃圾

转运站

TLB-14 乙2 游娱文体用地 4257 1703 0.4 40 30 14.00 - - - -
娱乐设施（小

轮车场地）、

医疗设施

小轮车场馆

共一层

停车场、电力管线、

雨水管线、给水管线
-

小轮车场

地、停车场

（14个停

车位）；单

独批复

TLB-15 乙1
旅游点建设用

地
4566 3652 0.8 40 35 14.00 - - - -

休憩庇护设

施、住宿设施

（高级旅馆，

45床）、餐饮

设施、购物设

施、医疗设施、

娱乐设施（支

架）

-

配电站、垃圾收集点、

公共厕所、光节点、

电力管线、雨水管线、

给水管线

-

高级旅馆

（45床）、

支架；建筑

物限高10
米，构筑物

限高14米

TLB-16 乙2 游娱文体用地 5774 4619 0.8 80 20 26.00 - - - -

娱乐设施（水

滑道、飞车、

游步道等）站

台、支架、支

座

构筑物
电力管线、雨水管线、

给水管线
-

构筑物（设

施站台、支

架、支座）

TLB-17 丁2
游览道路与交

通设施用地
44 - - - - - - - - - - - 货运索道卸料平台 -

货运索道

卸料平台

TLB-18 丙4 管理设施用地 400 240 0.6 30 35 8.25 - - - - - 240
垃圾箱、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给水管线、

污水管线、燃气管线

- 护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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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

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旅游服务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

貌指引
说明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性质

名称

规划用

地面积

（平方

米）

建筑面

积（平方

米）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上限

（%）

绿地率

下限

（%）

建筑限

高上限

（米）

大类 中类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TLB-19
游娱文

体用地
乙2 4298 1719 0.4 40 30 12 - - - - - 构筑物

配电站、公共厕所、

电信管线、电力管线、

雨水管线、给水管线、

排水管线

-
构筑物（设

备设施）

TLB-20

游览道

路与交

通设施

用地

丁2 2972 - - - - - - - - - - - 消防回车场 -
消防回车

场

TLB-21
其他工

程用地
丁5 229 - - - - - - - - - - - 水池 构筑物

构筑物（水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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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风景维护区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旅游服务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说明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性质名

称

规划用

地面积

（平方

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上

限）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
（上

限）

绿地

率(%)
（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上限）

大类 中类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FJ-01 甲1 风景点用地 1060 - - - - -
人文

景源
史迹

李先念

骨灰撒

放地纪

念园

限制开

发

现状李先

念骨灰撒

放地纪念

园

- - - -
1、建筑层

数不超过

两层，新建

建筑宜采

用川东北

民居风格，

以传统穿

斗坡屋顶

结构为主，

体现木构

建筑风格，

形成错落

有致的民

居群落风

貌。建筑外

立面应色

彩素雅质

朴，宜采用

白色、灰色

或木色。

2、现有居

民建筑改

造应以上

述要求为

标准进行

建筑外立

面改造，增

加门窗的

木构装饰，

在山墙面

增加穿斗

样式贴面。

1、除了与风

景区性质与

容量相一致

的建设项目

外，不得安排

其他建设项

目。建设避让

古树名木。

2、项目建设

前必须严格

进行地灾分

析、地质详勘

和环境影响

评估，对本次

规划进行校

核后，才能依

程序报批建

设。

FJ-02 丁1
对外道路与交通设

施用地
2537 254 0.1 5 20 6.00 - - - - - -

现状交通场

站
- -

FJ-03 丙4 管理设施用地 936 562 0.6 30 35 6.00 - - - - 治安设施 - - - 治安设施

FJ-04 丙4 管理设施用地 333 200 0.6 30 35 6.00 - - - -

治安设施、

水产种质

资源繁殖

点及放流

点

- - -

治安设施、

水产种质

资源繁殖

点及放流

点

FJ-05 丁2
游览道路与交通设

施用地
274 - - - - - - - - - - - 索道支架 - 索道支架

FJ-06 丁2
游览道路与交通设

施用地
373 - - - - - - - - - - - 索道支架 - 索道支架

FJ-07 丁2
游览道路与交通设

施用地
395 - - - - - - - - - - - 索道支架 - 索道支架

FJ-08 丁2
游览道路与交通设

施用地
517 - - - - - - - - - - - 索道支架 - 索道支架

FJ-09 丁2
游览道路与交通设

施用地
396 - - - - - - - - - - - 索道支架 - 索道支架

FJ-10 丁2
游览道路与交通设

施用地
290 - - - - - - - - - - - 索道支架 - 索道支架

FJ-11 丁3 供应工程设施用地 265 185 0.7 35 30 6.00 - - - - - -
现状供水工

程
- -

FJ-12 丙7 其他居民社会用地 452 271 0.6 30 - 8.25 - - - - - -
现状农用设

施
- -

FJ-13 丙3 村庄建设用地 705 423 0.6 30 35 8.25 - - - - - -
现状农村宅

基地
- -

FJ-14 丙3 村庄建设用地 317 190 0.6 30 35 8.25 - - - - - -
现状农村宅

基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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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土地使用控制 环境容量控制
景源控制要求

旅游服务设施控制 基础工程设施控制 备注
建筑风貌

指引
说明

景源类别

名称
控制要

求

土地使

用性质

代码

土地使用性质名

称

规划用

地面积

（平方

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上

限）

容积

率（上

限）

建筑密

度(%)
（上

限）

绿地

率(%)
（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上限）

大类 中类 项目
规模（平

方米）
项目

规模（平方

米）

FJ-15 丁5 其他工程用地 101 71 0.7 35 30 6.00 - - - - - -
现状其他公

用工程设施

用地

- -

FJ-16 丙3 村庄建设用地 129 78 0.6 30 35 8.25 - - - - - -
现状农村宅

基地
- -

FJ-17 丁4 环境工程设施用地 167 117 0.7 35 30 6.00 - - - - - -
污水处理设

施
-

污水处理

设施

FJ-18 丙3 村庄建设用地 1111 667 0.6 30 35 8.25 - - - - - -
现状农村宅

基地
- -

FJ-19 丁3 供应工程设施用地 199 139 0.7 35 30 6.00 - - - - - -
现状通讯基

站
- -

FJ-20 乙1 旅游点建设用地 5323 3726 0.7 35 35 8.25 - - - -
现状蜀门

秦关服务

区

-
现状蜀门秦

关服务区
- -

FJ-21 丙3 村庄建设用地 1330 798 0.6 30 35 8.25 - - - - - -
现状农村宅

基地
- -

FJ-22 丁3 供应工程设施用地 968 677 0.7 35 30 6.00 - - - - - -
现状供水处

理设施
-

供水处理

设施

FJ-23 乙1 旅游点建设用地 987 691 0.7 35 35 8.25 - - - -
现状餐饮

设施
- - - -

FJ-24 丙3 村庄建设用地 250 150 0.6 30 35 8.25 - - - - - -
现状农村宅

基地
- -

FJ-25 丙7 其他居民社会用地 906 544 0.6 30 - 8.25 - - - - - -
现状农用设

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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